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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于2015年11月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2015

年 11 月 16 日 9：30 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五号楼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一、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以 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全资子公司广州珠

江钢琴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钢琴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需要，公司董事

会同意修改《广州珠江钢琴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主要对子公司股东、

董事会行使职权部分内容作出修改，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附件：

《广州珠江钢琴文化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第九条 股东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二）决定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的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

出决定；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定；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定；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九条 股东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二）决定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的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

出决定；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定；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定；

（十）对公司非主业对外投资（含委托

理财、委托贷款）、超过公司董事会投

资权限的主业项目投资、提供担保（含

反担保）、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的关联

交易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

（十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二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第十二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股东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的决定；

（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

形式、解散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及

其报酬事项，并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及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一）负责股东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的决定；

（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

形式、解散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及

其报酬事项，并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及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审议批准单笔投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下、一个会计年度内同一项目累

计投资金额 1000 万元以下的主业项目

投资，以及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投资金

额 3000 万元以下的主业项目投资；

（十二）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

发生的交易金额（含在连续 12 个月内

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为 30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

以及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

额（含在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



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300 万元以下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值绝对值 0.5％的关联交易；

（十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二条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

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一式三份，并

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

第二十二条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

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

“以内”、“以下”均含本数；“超过”、

“以外”、“低于”不含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一式三份，并

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


